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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概述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确保 2021 年度公司经

营计划的顺利实施，将向关联方新昌纺器投资基金协会、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下属子公司采购机器设备及配件、接受劳务、房屋租赁等；向万丰奥特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销售航材等。以上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不超过 16,570 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陈滨、陈韩霞、董瑞平回避表决。 

2、关联交易审批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以同意 6 票，回

避 3 票，无反对或弃权票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针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根据《公司章

程》、《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交易内容和金额 

公司结合 2021 年以前年度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同时对 2021 年度经营计

划进行总体分析，对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1 年预

计金额 

2020 年实际

发生额 

 

 

新昌纺器投资基金

协会 
房屋租赁 70 42.5 



采购 /租

赁 /接受

劳务 /销

售材料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 
购入机器设备及配件、设备维护等 2,600 477.47 

万丰锦源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下属

子公司 

购入机器设备及配件、设备维护、

租赁房屋、车辆、设备等 
10,000 1,652.09 

万丰奥特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下属

子公司 

购入机器设备、设备维护、租赁房

屋、劳务、物业服务等 
3,900 4,539.39 

合计 16,570 6,711.45 

公司在进行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主要从各项关联交易的总规模来考虑，

与关联方实际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基于实际需求和业务发展情况而定。 

三、关联方介绍 

1、新昌纺器投资基金协会 

法定代表人：吴良定 

注册资本：60,000,000 元 

成立日期：1993 年 1 月 15 日 

住所：新昌工业区（后溪） 

经营范围：维护本协会会员的合法权益，对协会基金行使占有权、投资权、使

用权、权益权、处分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新昌纺器投资基金协会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

履约能力。 

2、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捷 

注册资本：755,380,872 元 

成立日期：2000 年 12 月 28 日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日发数码科技园 

经营范围：数控机床、机械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航空零部件的研发、加

工、销售，航天、航空器及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销售，

经营进出口业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



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3、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爱莲 

注册资本：350,000,000 元 

成立日期：2008 年 1 月 3 日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源深路 235 号 

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智能机器人、机械设备、自动化

设备、环保设备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

好的履约能力。 

4、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爱莲 

注册资本：120,000,000 元 

成立日期：1998 年 3 月 4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新昌县城关镇新昌工业区（后溪）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生产销售：汽车、摩托车零部件、机械及电子产品；民

用航空器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持有公司 729,697,747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33.37%，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

好的履约能力。 

四、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按照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

原则进行，根据交易事项的具体情况确定定价方法，并在合同中予以明确。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的目的 

为保障公司 2021 年度经营计划的顺利实施，公司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优质资



源服务公司生产经营，通过专业化协作，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追求经济

效益最大化。 

2、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围，有利于提高生产经营能力和盈利水平，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根据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和 2021 年度

预计额度，公司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且相对稳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造成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六、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方累计发生交易情况 

2021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新昌纺器投资基金协会累计已发生的

关联交易金额为 0 元；与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累计已发

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274.46 万元；与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累

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239.29 万元；与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

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573.60 元。 

六、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着勤勉尽责的态度，客观公正的原则，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拟审议的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经认真核查公司提交的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相关资料，基于独

立判断，我们认为：采购机器设备及配件、接受劳务、房屋租赁、销售航材等关联

交易系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正常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没

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将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提交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所述内容进行了认真审阅，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1）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正常业务往来。 

（2）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3）同意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1 年度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先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4 月 30 日 


